http:www.chzlb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川藏老兵车友俱乐部有限公司


汽车租赁合同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出租方：成都川藏老兵车友俱乐部有限公司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电话号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承租方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　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　　　

担保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　　
　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明确出租方(甲方)与承租方(乙方)在汽车租赁中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：租赁标的物

甲方将我公司所有的汽车   壹    辆租赁给乙方使用。具体车辆详见第3页车辆交验表。

第二条：租金、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

1.租金为每天￥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,每天      公里、超公里    元每公里。乙方承担使用期内（乙方乘用该车辆时）该车辆的实际汽油费用由乙方自理，过桥、过路、停车所产生的费用。
2.乙方承租甲方的车辆需在签订本合同之时向甲方以(现金□/转账□)方式交纳车辆保证金￥         元(大写：         ）。
第三条：甲方责任及义务

1.向乙方提供的租赁车辆技术状况必须良好。

2.租赁车辆交接时，向乙方提供该车的行驶证、公路规费缴讫证、相关保险资料及各项费用缴纳齐全的单据等。

3.负责办理保险公司为租赁车开办的险种。

4.负责车辆的二级维护和年检。

5.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，发生事故、应协助乙方处理事故。

6.租赁期间对车辆使用情况实施监督。

7. 如因甲方过错、过失或出租汽车自身问题所引起的一切责任应由甲方承担。

第四条：乙方责任及义务（包括但不限于）

1.本汽车租赁合同乙方自行聘请驾驶员，但聘请的驾驶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。
2.乙方在车辆租赁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，均由乙方承担，甲方不负责产生的任何费用。

3.乙方及乙方因经营需要所聘请、雇佣的驾驶员及相关人员等的工资、奖金、福利费、医疗费(含行车事故中的伤、残、亡的费用)、安全事故对第三方赔偿、车上乘员的伤、残、亡的赔偿和财产损失、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赔偿、第三人违法或不当行为等造成的损失、车辆违法罚款（含电子眼）以及各项保险费用、驾驶执照年检费用等，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4. 乙方以及乙方雇佣的人员在车辆租赁经营期间，必须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合法经营。若因违规、违法经营所产生的行政、民事责任、刑事责任及各种纠纷所产生的费用、也由乙方全部承担，并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5.本合同未明确规定但应归责于乙方责任所发生的其他全部费用，由乙方承担。
第五条：违约责任

　　1.甲方未按规定履行责任，未按照规定时间将车交给乙方使用的，应承担乙方受到的损失。

　　2.乙方未按规定履行责任，除承担甲方受到的损失外，还应承担自身损失的部分。

第六条：纠纷解决方式

　　解决争议方式：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条：补充条款

　　1.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，本合同一式   2    份，双方各持正本一份。附件为本合同组成部分。

　　2.如需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提前   7    天通知对方。

3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有关法规执行。　　

出租方：成都川藏老兵车友俱乐部有限公司　　    承租方：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成都体育场路支行          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对公账号：2289 1101  04  0010  3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表：罗世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
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
车辆交验表

	保   险

	交强险
	第三责任险
	车辆乘座险
	不计免赔险
	车损险

	已购买
	赔付限额伍拾万元
	赔付限额每座贰拾万元
	已购买
	已购买

	车   辆

	车型： 
	车牌： 
	车架号： 
	发动机号： 

	所有人：
	使用性质：

	交车公里数  起：            交车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时     分
	经手人：罗世文

	还车公里数  止：            还车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
	经手人：

	行驶证□ 道路运输许可证□ 保险卡□ 导航仪/卡：有□ 无□
	轮胎：左前□ 左后□ 右后□ 右前□

	千斤顶(随车□ 卧式□)  套筒□ 灭火器□ 儿童座椅：有□ 无□
	缸盆损坏：有□ 无□  锁芯损坏：有□ 无□

	CD：正常□ 不正常□
	空调：正常□ 不正常□
	备胎：新□ 旧□      防滑链：有□ 无□

	座套损坏：有□ 无□
	
	

	点烟器：正常□ 不正常□
	[image: image1.jpg]


油量：E      1/4      1/2     3/4      F

	注：“√”表示有、好；“×”表示无、差、有损伤。
	

	
标注说明：“①”浅划痕；  “②”深度擦伤；  “③”裂口；   “④”凹坑；  不能标注的请文字说明。


出租方：成都川藏老兵车友俱乐部有限公司　　    承租方：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成都体育场路支行          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对公账号：2289 1101  04  0010  3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表：罗世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
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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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双锦路9号5B301    电话： 028-87327389  传真：028-86277389    手机：139-80911-392


